
网上立案流程指引 

1. 输入网址：http://ssfw.gdcourts.gov.cn/ 即可进入“广东

法院诉讼服务网”网站首页，点击页面左上角“用户登录”按钮，

即可进行登录页面。如图所示： 

 

 

如从未进行注册账号，则需要先注册账号，在登录页面右上角点

击“免费注册”或者“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如图所示： 

 

 

 

 

 

 

http://ssfw.gdcourts.gov.cn/


根据要求填写真实姓名、申请人类型、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点

击同意，确认身份信息后再根据提示人脸识别及手机验证，注册

成功后，相关注册信息会发送到手机短信。如图所示： 

 

 

 

 



如已注册过账号信息，可在登录页面输入账号或是手机号及登录

密码、滑动验证码后点击“登陆”按钮，将进入个人中心。如图

所示： 

 

 

2.注册成功后登录网站，选择页面左侧“网上立案”菜单，进入

网上立案列表页，点击页面右侧“立案流程图”下拉按钮，可查

看网上立案申请流程图，如图所示： 

 

 

 

 



3. 在网上立案列表页点“我要申请立案”按钮，开始立案。如还

没完成电子签名，会弹出提示扫二维码，扫码进行电子签名即可，

如图所示： 

 
 

点击“选择法院”选择要立案的法院名称，根据个人需要，点击

“设置常用”可将该法院设置为常用法院。如图所示：



 
 

 

不同法院可以选择受理的案件类型不同，选择法院后，系统会根

据配置弹出该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点击勾选要立案的案件类型

后，点击“确定”即可进入下一步。如图所示： 

 
 

4.选择法院和案件类型后，将会显示深圳市中级法院立案告知书

及电子送达告知书，里面涵盖诉讼材料清单指引等相关信息，请

仔细阅读后，勾选“已阅读并同意立案登记告知书内容”“已阅

读并同意电子送达告知书内容”，点击“确认”进入下一步信息



登记。如图所示： 

 

 

 

5. 在信息登记页红色*号标记处根据提示填写信息及上传材料，

上传起诉状（申请书）时，根据模板填写的起诉状（申请书）上

传后，系统将根据起诉状（申请书）的内容自动将当事人信息及

诉讼信息解析到页面。如图所示： 

 



 

 

如需删除已上传的文件，可以点击文件名右边的“删除”按钮；

已上传的文件如需重复使用，可以点击文件名右边的“设为常用”

按钮，材料再次使用时，可以在“常用材料”里选择，常用材料

不再使用时，可以在常用材料的弹框里删除，如图所示： 

 



 

 

填写完个人信息后，点击“设为常用”按钮可设置常用人信息，

如图所示： 

 

 

 



后续立案时，点击“常用自然人”按钮，选择相应的当事人，相

应信息将自动补齐，如图所示： 

 

 

 

 

 

 

 

 



将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填写好： 

 

 

如中途因个人原因需退出立案，点击页面下方“暂存”可将填写

的内容先予暂存，再进入页面时，可在网上立案列表页选择该信

息，点击“编辑”，即可继续申请立案。如图所示： 

 



 

 

6.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下一步”可进入信息浏览页

面，确认信息后，点击“上一步”返回信息登记页面可修改信息，

点击“下一步”，进入送达确认页面。如图所示： 

 



 
 

7. 在送达确认界面点击“下一步”，即可成功提交立案申请。如

图所示： 

 

 

 



8.点击“提交立案”。提交成功后，网页将出现“成功提交”的

提示及立案登记编码，系统同时会自动发短信告知。如图所示： 

 

 

成功提交立案申请之后，需等待审核。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形式通

知。 

 

 

 



 

9. 立案申请提交成功后，可以网上立案列表页查看当前案件的申

请状态。如图所示： 

 

点击列表右侧“查看”，可查看申请详细信息及法官回复信息。

如图所示： 

 

如法官要求补充材料，会开启补充材料功能让申请人补充。申请

人登录平台后，可在“我的桌面”-“网上立案”页签内查看相

关案件主要信息。点击右侧灰色“待补充材料”按钮，可进入补

充材料界面。如图所示： 



 

在网上立案案件列表页，选择需要补充材料的案件，点击右侧的

“补充”按钮，也可进入补充材料界面。如图所示： 

 

在补充材料界面，在法官要求需要补充的材料类型处点击“添加

附件”，添加需补充的材料之后，点击“提交”即可。如图所示： 

 
 

注：已提交成功的材料无法删除。 



10.符合立案条件的，立案之后，审核人员会按照“诉讼文书（电

子）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的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将《受理案件

通知书》和《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送达给申请人。 

11.案件立案后，申请人可以自行到“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深

圳移动微法院”小程序或拨打 0755-12368查询案件审理进程。 

 

 


